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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嘉義大學理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

100 學年度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

時    間：100 年 11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 中午 12：00 
地    點：機電館一樓系史室 
主    席：連振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 蔡良瑞        

出席人員：艾   群、林正亮、洪昇利、邱永川、朱健松、楊朝旺、洪敏勝、 

郭鳳瑞、黃膺任、黃文祿、吳德輝 

林文進、蔡良瑞 

列席人員： 翁琴涵、丁千芩 

 
報告事項： 

1. 為了平衡資本門預算，依據100學年度第1次系務發展委員會會議紀錄

本學期不分配老師各人研究材料費，每位老師以二年為一輪計算，可

將研究室電腦或印表機作更換或者是資本門支出的相關設備，上限金

額2萬，每學期預計可有3-4位提出申請，目前已向我告知僅有邱永川

老師跟我登記。 
2.  100會計年度即將於12月31日結束，所有請購案請於12月12日前完成

請購程序1，12月26日前完成報銷程序。 
3.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「101年度專題研究計畫」自即日起接受申請，

申請案須於101年1月2日下午6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。 
4. 101年1月16日（一）期末考試日得與授課學生協商考試時間，提前至1

月10～13日舉行。 
5. 12月26-27日（一及二）本校接受校務評鑑實地訪評，有關晤談部分，

請接受晤談者務必配合準時報到及接受晤談。 
6. 明年春節放假日從1月21日（六）～29日（日），計有9天假期。 

 
提案討論： 
提案一：三久公司獎助學金設置要點，提請審議。 
說  明： 

1. 三久公司在本學年度欲提供本系 20 萬元作為學生獎助學金。 
2. 本系擬定三久公司獎助學金設置要點如附件 1。 

決 議：  
修正後通過 

提案二：本校核發至本系之計畫行政管理費之使用，提請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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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  明： 

1.依學校規定計畫行政管理費有 10％比例回歸到系上，其中 5％系上是使

用，5％是計畫主持人使用，目前本系計畫行政管理費自 96 年至 99 年因

故均未動支，累計已有 8 萬餘元。 
2.經詢問理工學院三個外系結果，計畫執行均會使用到系上資源，因此核發

到系上的行政管理費均由系上統籌運用。 
3.建議目前此筆 8 萬餘元的行政管理費以及未來核撥至系的行政管理費均由

系上統籌運用。（B 版經費，但不得用於禮品、禮券或餐費等） 
決 議： 

照案通過 
提案三 
案由：本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各班課程及教師授課表案，提請審議。 
說明： 

1. 各班課程表如附件 2，教師授課有上通識課程及外系課程未列入，大學

部及進修部一年及級開設生物機電工程概論（合開）。 

2. 排課原則： 
（1）日間大學部的課程節數不超過基本時數。 
（2）有上進修部老師課程的老師儘量有鐘點費。 
（3）進修部導師的上課課程盡量配合在週一(班週會時間)。 

3. 幾位具有博士學位的老師反應要求在碩士班加開新課程，因為目前碩士

班開課容量已達上限，且幾位老師的基本授課時數都足夠，未來再作整體

規劃。 
4. 目前本系教師超編三位名額，因此每學期仍須至少開設 10 門以上選修

課，使得開設的總選修學分遠超過學校要求的開課上限，未來又需配合教

育部計畫「生物機電產業先進設備學程」規劃再開設新課，則目前開授選

修課勢必減開。 
5. 本案經業經 100.11.09100 學年度第 2 次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。 

決議： 
照案通過 

 
臨時動議： 

無 
散會： 

12：50 



三久公司助學金設置要點 附件 1 

 
一、主    旨：三久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三久公司)為幫助國立嘉義大學(以下

簡稱本校)生物機電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生機系)大學部及研究所家

境清寒之學生專心向學，爭取優異成績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本校生機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。 

三、申請時間：每學年 3 月 1 日前檢附應繳文件送交生機系系辦公室辦理。 

四、名額與金額：由生機系成立審查委員會視實際申請人數與三久公司當年度獎

助學金專戶的捐款狀況決定獲獎人數與金額。 

五、繳交證件： 
（一）申請書。 
（二）自述書(請儘量檢附足資證明相關文件)。 
（三）財政部國稅局全戶前一年度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。 
（四）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 
 (五) 上一學期成績證明。 

六、審查程序：  
（一）審查委員會由生機系系主任擔任召集人，學生事務委員會及研究生事

務委員會成員組成，負責審查、核定得獎名單與金額等事宜。 
（二）生機系系辦公室收件進行初審後，將申請文件轉請審查委員會審查，

審查通過後將由三久公司獎助學金專戶直接撥付學生帳戶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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